
土地廠房非法租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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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、廠房所有人租借

他人使用應注意事項

隨時到土地現場了

解使用情形，千萬

不要任意提供或

出租土地及閒置廠

房，供人堆置或回

填廢棄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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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行政執行法第29條

強制執行

土地所有人、管理人或使用人

若未善盡善良管理人責任，則應

負清理責任，環保局得命上述人

員進行清除、處理並依規定執行

代履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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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

未經主管機關許可，提供土

地回填、堆置廢棄物。

刑責為一年以上五年以下，

得併科新臺幣1500萬元以下

罰金。


